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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

型号、规格 

商标、等级 

电火锅 

RHG-60M8、RHG-40M6 

------   ------ 

生产日期

或批号 
------/------ 

样品编号 ------ 

委托单位 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

委托单位地址 
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荣事达第六工

业园 

样品数量/

来样方式 
各1台/送样 

生产单位 

（委托方提供） 
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接样日期 2020年07月07日 

生产单位地址 

（委托方提供） 

安徽省合肥市双凤工业区荣事达第六工

业园 
接样人 叶惠青 

样品特征 

及状态 
外观完好 检验日期 

2020年07月07日至

2020年07月24日 

检验依据 

GB 4706.1-2005 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:通用要求》 

GB 4706.14-2008 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烤架、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

用途便携式烹饪器具的特殊要求》 

GB 4706.19-2008 《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》 

检 

 

验 

 

结 

 

论 

 

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GB 4706.1-2005、GB 4706.14-2008和GB 4706.19-2008

标准的要求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七月二十四日 

复印报告未重盖红色“检验专用章”无效 

备 

注 

1、本报告仅对来样负责； 

2、报告“-----”表示“不适用”； 

3、环境温度：20℃～24℃；相对湿度：40%～60%。 

批准：欧卓鸿 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：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检： 

检测地址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科技西路2号 

扫码辩真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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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描 述及 说明  

1． 器具类型 

便携式        手持式        驻立式         固定式         嵌装式  

2． 控制方式 

机械控制式         电子控制式             其他    

3． 温控器 

可调式             不可调式               其他：         

4．热断路器  

   自复位式           非自复位式             其他  

5. 容器内压力:    

 与大气相通          产生压力  (额定压力:         Pa) 

6. 电热元件 

  金属铠装元件    非金属铠装元件    电热丝元件   PTC或类似特性元件  

  电热膜或类似电热膜状元件   红外线或类似特性元件    卤素或类似特性元件   其他  

7. 容器材质 

  塑料   金属   玻璃    陶瓷   其他[    ] 

8. 其他描述 

    型号RHG-60M8、RHG-40M6除了容积、功率不同，其余结构、电路、材料、控制方式等均一致。

本次检测对主型号RHG-60M8进行全检，覆盖型号RHG-40M6仅对差异部分检测。具体参数见下表： 

产品名称 型号 额定参数 

电火锅 
RHG-60M8 220V~、50Hz、1900W、6.0L 

RHG-40M6 220V~、50Hz、1500W、4.0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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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1 6 分类 合格 

6.1 电击防护：0、0Ⅰ、Ⅰ、Ⅱ类或Ⅲ类 Ⅰ类 

6.2 应有适当的防水等级 IPX0 

2 7 标志和说明 合格 

7.1 器具应有下述内容的标志: 

— 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 （V）      

220V 

 — 电源性质的符号，标有额定频率的除外 ~ 

 — 额定输入功率(W) / 额定电流（A）     1900W 

 — 制造厂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、商标或识别标记 符合 

 — 器具的型号或系列号 RHG-60M8 

 — Ⅱ类结构的符号，仅在Ⅱ类器具上标出 ----- 

 — 防水等级的IP代码，IPX0不标出 ----- 

 — 危险电压符号（必要时标出） ----- 

 在清洗时需局部浸入水中的器具，应明显地用横线

标出最深浸入位置，并给出下述警告：浸入不能超

过此线（GB4706.19-2008、GB 4706.14-2008） 

----- 

7.6 使用正确的符号 符合 

7.8 除Z型连接外，与电网连接的接线端子应： 

— 专门连接中性线的接线端子，应该用字母N标明 

----- 

 — 保护接地端子，应该用符号 标明 符合 

 符号不应标在螺钉、可拆卸的垫圈或在连接导线时

有可能被拆除的部件上 
符合 

7.9 工作时可能会引起危险的开关，其标志和放置位置

应清楚地表明所控制的部分 

符合 

7.10 驻立式器具上开关的不同档位，以及所有器具上控

制器的不同档位，都应该用数字，字母或其他视觉

方式标明 

符合 

 如果用数字来标明不同的档位，则断开位置应该用

数字“0”标明，对较大的输出、输入、速度和冷却

效率等档位，应该用一个较大的数字标明 

----- 

7.12 使用说明书应随器具一起提供，确保器具安全使用 符合 

 说明书内容应包含：电源线更换方法的说明 符合 

 对于使用带有温控装置连接器的器具，说明书应陈

述：必须与配套的连接器一起使用（GB4706.19-2008、

GB 4706.14-2008） 

----- 



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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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2  对于通常使用后清洗，且清洗时不能浸入水中的器

具 ， 说 明 书 应 陈 述 ： 器 具 不 得 浸 入 水 中

（GB4706.19-2008） 

符合  

 对于带有器具插座且器具在清洗时部分或全部浸入

水中的器具，说明书应陈述：器具在清洗前必须取掉

连接器，并且器具再次使用前必须把器具插座擦干

（GB4706.19-2008、GB 4706.14-2008） 

----- 

 对于带有第11章期间的温升超过90K的非工作用的

易触及的金属表面的器具，其说明书应包含： 

器具工作期间，某些表面的温度很高 

（GB 4706.14-2008） 

----- 

 如果器具上标有 IEC 60417-5041 （DB:2002-10）的

符号，说明书应指明其表面在使用过程中会变烫 

（GB 4706.14-2008） 

----- 

 说明书应详细说明如何清洁与食物接触的表面。对

于面包片烘烤器，如果适用，则应给出清楚面包屑

的方法（GB 4706.14-2008） 

符合 

7.13 使用说明和本部分要求的其他内容，应使用此器具

销售地所在国的官方语言文字写出 

符合 

7.14 标志应清晰易读，并持久耐用（用布沾水、汽油擦

拭标志各15s后，标志仍应清晰易读、标志牌应不易

揭下并且不应卷边） 

符合 

 IEC 60417-5041 （DB:2002-10）的符号中，三角形

的高度应至少为12mm（GB 4706.14-2008） 

----- 

7.15 7.1~7.5中规定的标志应标在器具的主体上 符合 

3 8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合格 

8.1 器具的结构和外壳应使其对意外触及带电部件有足

够的防护 

符合 

8.1.1 IEC61032的B型试验探棒应不能碰触到带电部件，或

仅用清漆、釉漆、普通纸、棉花、氧化膜、绝缘珠

或密封剂来防护的带电部件 

符合 

8.1.2 用IEC61032的13号试验探棒来穿越0类、Ⅱ类器具或

Ⅱ类结构上的各开口，不能触及到带电部件 

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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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3 8.1.3 对Ⅱ类器具以外的其他器具，IEC61032的41号试验探

棒应不能触及可见灼热电热元件的带电部件 

-----  

8.1.5 嵌装式器具、固定式器具和以分离组件形式交付的

器具在安装或组装之前，其带电部件至少应由基本

绝缘来防护 

----- 

8.2 Ⅱ类器具和Ⅱ类结构，其结构和外壳与基本绝缘以

及仅用基本绝缘与带电部件隔开的金属部件意外接

触应有足够的防护；只允许触及那些由双重绝缘或

加强绝缘与带电部件隔开的部件 

符合 

4 10 输入功率和电流 合格 

10.1 输入功率偏差 

— 额定输入功率(W)：1900/1500 
1845W/1453W 

 — 允许偏差 (%)： +5～-10 -2.9%/-3.1% 

5 11 发热 合格 

11.1 在正常使用中，器具和其周围环境不应达到过高温

度。通过11.2~11.7规定的条件下确定各部件温升 

符合 

11.8 试验期间温升值不得超过表3中所示的值 符合 

 保护装置不应动作，并且密封剂不应流出 符合 

6 1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合格 

13.2 在工作温度下，器具的泄漏电流不应超过下述值： 

— 对Ⅱ类器具≤0.25mA 

----- 

 — 对Ⅰ类便携式器具≤0.75mA 0.064mA 

 — 对Ⅰ类驻立式电热器具≤ ----- 

13.3 电气强度试验期间不应有击穿或闪络 

（额定电压＞150V且≤250V）： 

— 基本绝缘：1000V，1min 

符合 

 — 附加绝缘：1750V，1min ----- 

 — 加强绝缘：3000V，1min 符合 

7 14 瞬态过电压 ----- 

 对小于表16规定值的电气间隙进行脉冲电压试验： 

额定脉冲电压      V；脉冲试验电压        V 

试验中不应有闪络出现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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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8 15 耐潮湿 合格 

15.1 器具外壳应按器具分类提供相应的防水等级 IPX0 

 按15.1.1的规定并考虑15.1.2的处理后立即经受16.3

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，在绝缘上应没有导致爬电距

离和电气间隙降低到29.1中规定限值的水迹 

----- 

15.2 在正常使用中能够承受液体溢出的器具，其结构要

能使这种溢出的液体不会影响器具的电气绝缘 

符合 

15.3 器具应能耐受在正常使用时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。

潮热处理2d(48h)， 湿度(93±3)%，温度20℃~30℃，

经这样处理后，器具不应有本标准意义上的损坏 

符合 

15. 101 部分或全部浸入水中清洗的器具应有防止浸水影响

的足够保护（GB 4706.14-2008、GB4706.19-2008） 

----- 

9 1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合格 

16.1 器具的泄漏电流不应过大，其电气强度应符合规定

要求 

符合 

16.2 48h潮热试验后，器具的泄漏电流不应超过下述值： 

— 对Ⅱ类器具≤0.25mA 

----- 

 — 对Ⅰ类便携式器具≤0.75mA 0.041mA 

 — 对Ⅰ类驻立式电热器具≤ ----- 

16.3 48h潮热试验后，电气强度试验期间不应有击穿或闪

络（额定电压＞150V且≤250V）： 

— 基本绝缘：1250V，1min 

符合 

 — 附加绝缘：1750V，1min ----- 

 — 加强绝缘：3000V，1min 符合 

10 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----- 

 进行最不利的短路或过载试验： 

— 安全特低电压电路中的导线绝缘层温升不应超

过表3中有关规定值的15K 

----- 

 

 — 绕组的温度不应超过表8中规定的值（除非为符

合IEC 61558-1中15.5规定的无危害式变压器） 

----- 

11 19 非正常工作 合格 

19.1 器具的结构，应可消除非正常工作或误操作导致的

火灾危险、有损安全或电击防护的机械性损坏，器

具按适用情况经受19.2~19.12的试验 

符合 

19.13 试验期间，器具不应喷射出火焰、熔融金属、达到

危险量的有毒性或可燃的气体，且其温升不应超过

表9中的规定值 

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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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11  试验后，当器具冷却到室温时： 

— 外壳变形应符合第8章的要求，器具如能工作，

它应符合20.2的规定 

符合  

 — 按16.3进行电气强度试验，期间不应有击穿或闪

络（额定电压＞150V且≤250V） 

基本绝缘：1000V，1min 

符合 

 附加绝缘：1750V，1min ----- 

 加强绝缘：3000V，1min 符合 

12 20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合格 

20.1 除固定式器具和手持式器具以外，打算在一个表面

上使用的器具，应有足够的稳定性 

— 倾斜10°试验不翻倒 

符合 

 — 带电热元件的器具，倾斜15°不应翻倒，或 符合 

 — 翻倒时，经受第11章试验，试验期间温升不应超

过表9所示的值 

----- 

20.2 器具运动部件的放置或封盖，应在正常使用中对人

身伤害提供充分的防护，应尽可能兼顾器具的使用

和工作 

----- 

13 21 机械强度 合格 

21.1 器具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：对器具的薄弱部位用0.5J

的冲击能量冲击三次，试验后器具没有本标准意义

内的损坏 

符合 

 对于打算户外使用的器具，冲击能量增加到0.7J（GB 

4706.14-2008） 

----- 

21.2 固体绝缘的易触及部件，应有足够的强度防止锋利

工具的刺穿。试验后，绝缘应经受住16.3的电气强度

试验 

----- 

14 22 结构 合格 

22.1 标有IP代码的第一特征数字，应满足相关要求 ----- 

22.2 驻立式器具，应提供确保与电源全极断开的手段： 

— 带插头的一条电源软线 

----- 

 — 符合24.3的一个开关 ----- 

 — 在使用说明书中指出，提供一种在固定布线中的

断开装置 

----- 

 — 一个器具输入插口 ----- 

22.4 用于加热液体的器具和引起过度振动的器具不应提

供直接插入输出插座用的插脚 

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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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14 22.5 打算通过一个插头的手段来与电源连接的器具，其

结构应能使其在正常使用中当触碰该插头的插脚

时，不会有因充电电容器而引起的电击危险 

-----  

22.6 电气绝缘不应受到在冷表面上可能凝结的水或从容

器、软管、接头和器具的类似部分可能泄漏出的液

体的影响 

符合 

 排水孔应是直径至少为5 mm的圆孔或一边宽至少为

3 mm，面积为20 mm
2的孔（GB 4706.19-2008） 

符合 

22.7 正常使用中装有液体或气体的器具或带有蒸汽发生

器的器具，应对过压力危险有足够的安全防护 

符合 

22.8 带有不借助工具可触及且要被清洗的隔间的器具，

其电气连接在清洗过程中不应受到拉力 

----- 

22.9 器具的结构应使得诸如绝缘、内部布线、绕组、整

流子和滑环之类的部件不暴露于油、油脂或类似的

物质 

符合 

22.10 应不可能通过器具内自动开关装置的动作来复位电

压保持型非自复位热断路器 

非自复位控制器的复位钮，应放置或防护得不可能

发生意外复位 

----- 

22.11 对防止接触带电部件、防水或防止接触运动部件的

不可拆卸零件，应以可靠的方式固定，且应承受住

在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机械应力 

符合 

22.12 手柄、旋钮、手把、操纵杆和类似的部件，若松动

会导致危险，应以可靠方式固定 

符合 

22.13 手柄的结构应使操作者的手不可能触到温升超过正

常使用中对短时握持手柄所规定的值零件 

符合 

22.14 器具不应有在正常使用或用户维护期间能对用户造

成危险的粗糙或锐利的棱边 

符合 

22.15 柔性软线的贮线钩或类似物应平整和圆滑 ----- 

22.17 限距部件应被固定，以使其不可能从器具的外面将

其拆除 

----- 

22.18 腐蚀能引起危险的载流部件和其它金属部件，应能

耐受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的腐蚀 

符合 

22.20 应有效地防止带电部件与绝热材料的直接接触 ----- 

22.21 木料、棉花、丝、普通纸和类似的纤维或吸湿材料，

未经浸渍处理不应用作绝缘 

符合 

22.22 器具不应含有石棉 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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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14 22.23 含多氯联苯的油类（PCB），不应使用在器具中 符合  

22.24 裸露的电热元件即使断裂，其电热导线也不可能与

易触及的金属部件接触 

----- 

 电热元件的结构或其支撑应保证，在正常使用中不

发生位移（GB 4706.14-2008） 

符合 

22.30 起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作用并在维修保养后可能被

遗漏的部件，应使其不严重破坏就不能被取下或不

可能更换到一个错误位置上 

----- 

22.31 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能因

磨损而减小到低于29章中规定值 

符合 

 如果导线、螺钉等类似零件变松或脱落，附加绝缘

或加强绝缘上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应减小到低

于29章中对附加绝缘的规定值 

符合 

22.32 器具内部产生的污染积聚，不会使其减小到低于第

29章中规定的值 

未紧密烧结的陶瓷材料、类似材料或单独的绝缘珠，

不应作为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使用 

----- 

22.33 在正常使用中易触及的导电性液体不应与带电部件

直接接触。电极不应用于加热液体 

符合 

22.34 操作旋钮、手柄、操纵杆和类似零件的轴不应带电 符合 

22.35 对于非Ⅲ类结构，在正常使用中握持或操纵的手柄、

操纵杆和旋钮即使绝缘失效，也不应带电 

符合 

22.37 对Ⅱ类器具，电容器不应与易触及的金属部件连接 ----- 

22.38 电容器不应连接在一个热断路器的对应两触头之间 ----- 

22.41 除灯以外，器具不应带有含汞的元件 符合 

22.44 器具外壳的形状和装饰，不应容易被孩子当作玩具 符合 

22.45 当空气作为加强绝缘时，器具外壳的变形不应使电

气间隙减小到低于29.1.3的规定值 

符合 

22.104 对于产生沸水的便携式器具，如果额定容量大于3L

且可能翻倒的，其结构应能限制水的泄出速率（GB 

4706.19-2008） 

----- 

22.105 器具底部不应带有可以使小物体进入而触及带电部

件的开口（GB 4706.14-2008） 

符合 

15 23 内部布线 合格 

23.1 布线通路应光滑，而且无锐利棱边 符合 

23.2 陶瓷绝缘子等应固定或支撑，不能置于锐利处 ----- 

23.4 裸露的内部布线应是刚性的而且应被固定 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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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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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15 23.5 内部布线的绝缘应能经受住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

的电气应力 

符合  

 施加 2000V 电压，持续 15min，不应击穿 符合 

23.6 当套管作为内部布线的附加绝缘来使用时，它应采

用可靠的方式保持在位 

----- 

23.7 绿/黄双色线只能用于接地导线 ----- 

23.8 铝线不应用作内部布线 符合 

23.9 多股绞合导线在承受压力处，不应用铅锡焊接合为

一体 

符合 

16 24 元件 合格 

24.1 元件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或 IEC 标准的安全要求 符合 

24.2 器具不应装有： 

— 在柔性软线上的开关或自动控制器 

符合 

 — 如果器具出现故障，引起固定布线中保护装置动作

的装置 

符合 

 — 通过钎焊操作能复位的热断路器 符合 

24. 101 为符合 19.4 的要求，电水壶以外的器具上的保护装

置应是非自复位的。然而，自复位热断路器若能承

受 10 000 个周期的动作，也允许使用在固定式开水

器上（GB 4706.19-2008） 

符合 

17 25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合格 

25.1 不打算永久性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器具，应对其提供有

下述的电源连接装置之一： 

— 装有一个插头的电源软线 

符合 

 — 至少与器具要求的防水等级相同的器具输入插口 ----- 

 — 用来插入到输出插座的插脚 ----- 

 除了GB 17465.1规定的器具输入插口外，器具带有的

其他输入插口应提供软线组件（GB 4706.14-2008、

GB4706.19-2008） 

----- 

25.5 电源软线应按下列方法中的一种与器具连接： 

— X型连接法 

----- 

 — Y型连接法 符合 

 — Z型连接法（煮蛋器、喂食瓶加热器、酸奶器和无

绳电水壶底座可以采用）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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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17 25.6 插头均不应装有多于一根的柔性软线 符合  

25.7 电源软线的规格应符合GB4706.1第25.7条要求 符合 

25.8 电源软线的标称横截面积不应小于   0.75   mm
2
 

（额定电流：8.6A，电源线长度：＜2m） 

1.0mm
2
 

 额定电流不超过10 A的便携式器具，电源线的长度小

于2m，则可使用标称截面积为0. 75 mm
2的电源线

（GB4706.19-2008） 

----- 

25.9 电源软线不应与器具的尖点或锐边接触 符合 

25.10 Ⅰ类器具的电源线应有一根绿/黄双色线，它连接在

器具的接地端子和插头的接地触点之间 

符合 

25.11 电源软线的导线在承受接触压力之处，不应通过铅锡

焊将其合股加固 

符合 

25.12 在将软线模压到外壳的局部时，软线的绝缘不应被

损坏 

----- 

25.13 软线入口的结构应使电源软线护套能在没有损坏危

险的情况下穿入 

符合 

25.15 带有电源软线或用柔性软线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器

具，应有软线固定装置，并应符合25.15要求 

符合 

25.16 X型连接的软线固定装置应符合25.16要求 ----- 

25.17 对Y型连接和Z型连接，其软线固定装置应是能胜任

其功能的 

符合 

25.18 软线固定装置的放置，应只能借助工具才能触及到或

其结构只能借助于工具才能把软线装配上 

符合 

25.19 对X型连接，压盖不应作为便携式器具的软线固定装

置未使用，将软线打成一个结，或是用绳子将软线

栓住的方法是不允许的 

----- 

25.20 对Y型连接和Z型连接的0类、0Ⅰ类、Ⅰ类器具，其

电源软线的绝缘导线应使用基本绝缘与易触及的金

属部件再次隔开，对Ⅱ类器具，则应使用附加绝缘

来隔开 

符合 

25.21 为进行X型连接或连接固定布线用的连接空间，其结

构应满足25.21要求 

----- 

25.22 器具输入插口必须符合25.22要求 ----- 

25.25 插入输出插座的器具的插脚的尺寸应与输出插座的

尺寸一致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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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
标准 

条款 
检测项目及标准要求 检 测 结 果 

单 项 

判 定 

18 26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合格 

26.1 器具应提供接线端子或等效装置进行外部导线连接 符合 

26.2 除装有特殊制备软线的器具外，带X型连接的器具和

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器具， 应提供用螺钉、螺母或等

效装置进行连接的接线端子 

----- 

 螺钉和螺母不应用于固定任何其他元件 ----- 

 钎焊连接也不能单一地依赖于钎焊 ----- 

26.3 X型连接的接线端子和连接到固定布线的接线端子，

应有足够的接触压力夹紧而不损伤导线；端子在被

拧紧或松开时： 

— 接线端子不松动  

----- 

 — 内部布线不受到应力  ----- 

 — 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减小到低于第29章中

规定的值 

----- 

26.4 除专门制备软线的X型连接的接线端子外，其余X型

连接的接线端子和连接到固定布线的接线端子不应

要求导线的专门制备 

----- 

26.5 X型连接的接线端子，在装配导线时，多股绞合导线

的一根导线丝滑出，不会导致与其他部件发生偶然

连接的危险 

----- 

26.6 X型连接的接线端子和连接到固定布线的接线端子，

应允许连接具有表13所示标称横截面积的导线 

----- 

26.7 X型连接的接线端子，在盖子或外壳的一个部分取下

后应是易触及的 

----- 

26.8 连接到固定布线的接线端子，包括接地端子其位置

应彼此靠近 

----- 

26.9 柱形接线端子应使引入到孔中的导线端头是可见的 ----- 

26.10 螺钉夹紧的接线端子和无镙钉接线端子，不应用于

扁平双芯箔线的连接 

符合 

26.11 Y型或Z型连接的器具，可用钎焊、熔焊、压接或类

似方法来进行外部导线的连接，对Ⅱ类器具不得单

一地依赖钎焊、熔焊、压接 

----- 

19 27 接地措施 合格 

27.1 在0Ⅰ类和Ⅰ类器具中，易触及金属件应永久可靠地

连接到接地端子  

符合 

 0类、Ⅱ类和Ⅲ类器具不应有接地措施 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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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项 

判 定 

19  接地连续性不应依靠金属软管、螺旋形弹簧或导线

固定线夹（GB4706.14-2008） 

-----  

27.2 接地端子的夹紧装置应充分牢固，以防止意外松动 符合 

27.3 可拆卸部件的地线连接应“先接后断” ----- 

 电源软线滑出夹线装置时,载流导线应在接地导线之

前被拉紧 

符合 

27.4 接地端子部件不应由于与接地导线的铜接触，或与

其它金属接触而产生腐蚀危险 

符合 

27.5 接地端子与接地金属部件之间应具有低电阻，该电

阻值应≤0.1Ω 

0.021Ω 

20 28 螺钉和连接 合格 

28.1 紧固装置、电气连接和提供接地连续性的连接，应

能承受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机械应力 

符合 

28.2 电气连接和提供接地连续性的连接，应使接触压力

不通过易于收缩或变形的绝缘材料来传递 

符合 

28.3 如果宽螺距（金属板）螺钉是将载流部件夹紧在一

起的，则只能用于载流连接；用于提供接地连续性

的自攻螺钉至少两颗 

----- 

28.4 不同部件之进行机械连接的螺钉和螺母，如果它们

也进行电气连接或提供接地的连续性连接，则应可

靠固定，防止松动 

符合 

21 29 电气间隙、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合格 

29.1 电气间隙： 

— 基本绝缘应不小于表16的规定值 

符合 

 — 附加绝缘应不小于表16的规定值 ----- 

 — 加强绝缘应不小于表16的规定值，但用下一个更

高等级的额定脉冲电压值作为基准 

符合 

 — 功能性绝缘应不小于表16的规定值 符合 

29.2 爬电距离： 

— 基本绝缘应不小于表17的规定值 

符合 

 — 附加绝缘至少不小于表17的规定值 ----- 

 — 加强绝缘至少不小于表17的规定值的两倍 符合 

 — 功能性绝缘的应不小于表18的规定值 符合 

29.3 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应有足够的厚度，或足够的层

数，以经受器具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电气应力 

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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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项 

判 定 

21 29.3.1 固体绝缘应具备的最低厚度： 

— 附加绝缘为1mm 

-----  

 — 加强绝缘为2mm 符合 

22 30 耐热和耐燃 合格 

30.1 非金属材料的外部零件、支撑带电部件的绝缘材料

零件和提供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热塑材料零件，

应充分耐热，球压试验后压痕直径≤2 mm 

符合 

30.2 非金属材料零件、对点燃和火焰蔓延应是具有抵抗

力的灼热丝试验，燃烧持续时间≤30s，滴落燃烧物

或融化物应不引燃下面的绢纸 

符合 

 附录E针焰试验，火焰施加30s，燃烧持续时间≤30s，

但对印刷线路板≤15s 

----- 

23 31 防锈 合格 

 铁质零件的生锈可能导致器具不符合标准要求，则

应具有足够的防锈能力 

符合 

24 32 辐射、毒性和类似危险 合格 

 器具不应放出有害的射线，或出现毒性或类似的危险 符合 

（以下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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